贵民字[2015]   号

关于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

第11号建议的答复

汪媛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标准化社区建设问题的建议（11号）已交由我局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社区工作人员问题。为充实社区队伍，配强社区力量，2008年、2011年全区先后两次公开选招了75名社会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。近年来，为实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，全区又共增配网格员119名，基本满足了社区工作的需要。为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管理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，我们将建议区委、区政府与市委党校、池州学院等教育培训机构联系，建立社区工作者培训基地，分期分批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，适时组织社区工作者到发达先进社区参观学习，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要强化在职学习，岗位练兵，接受新知识，掌握新技能。畅通社区工作人员的退出机制，前几年贵池区已经出台了《贵池区社区干部管理与考核办法》，规定社区干部工作年限为男性不超过60周岁，女性不超过55周岁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中，目前有社区工作者、综治协管员、网格员，还有大学生基层特定岗位，无论哪种岗位都是社区工作人员，应有社区统一组织、安排、管理。
二、关于社区工作经费问题。前几年区政府规定的一万人口以上的社区每年工作经费为6万元，不足一万的社区每年工作经费为5万元。近年来，实行网格员取消楼道长后在居委会上班的人数基本上是翻了一翻，办公等经费确实存在严重不足，我们将制定相对合理的拨付标准专题报告区政府，请求适当增加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。
三、关于社区人员待遇问题。随着城市建设力度的加大，城市规模的扩张，特别是新建和改建小区增多，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任务十分繁重，现行的社区工作者生活补贴标准确实偏低。就适当提高社区工作者生活补贴标准、享受住房公积金等有关福利政策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调研，依据相关政策提出具体建议，提交区政府研究决定。要规范经费收支渠道，各对口单位的补助工资我们将与相关部门协商，直接拨付到街道财政分局，社区统筹列支。
四、关于社区规模问题。为适应城市建设与发展，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，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，2012年5月，我区已对社区规模进行了适度调整，主城区社区总数达到34个。由于主城区不断地拆迁和易地安置，人口流动特别大，导致一些社区规模人口严重失衡，规模大的社区比规模小的社区人口多出一万多人。人口多、地域广的社区很不便于管理和服务，我们将适时建议区委、区政府调整现行社区规模。
感谢您对我区社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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